
   

2011 年 3 月 14 日  
資料文件  

 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2010 年高等教育檢討報告  
 

  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教 資 會 )發 表 的 《 展 望 香 港

高等教育體系》報告，本文件向委員簡介該報告的背景與

未來路向。  

背景  

2 .  2002 年發表的《香港高等教育》報告建議教資會在五

年後進行另一次檢討。教資會於 2009 年初成立了高等教

育檢討小組進行這次檢討。檢討小組的召集人為前牛津大

學校長及教資會資深委員 Sir  Col in  Lucas。檢討小組的成

員名單載列於附件甲。  

3 .  檢討小組負責就香港高等教育當前的面貌，檢視推行

二零零二年高等教育檢討提出的建議的進度。小組亦嘗試

探討香港高等教育界別面對的新議題，並研究世界發展趨

勢，從而就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策略提出建議。研究

重點如下：  

( i )  香港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角色；  

( i i )  高等教育機會的供求情況，以及高等教育的多元

發展趨勢；  

( i i i )  高等教育的質素保證；  

( iv )  研究支援策略和研究資助模式；  

(v )  從體制角度看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關係和協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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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 i )  考慮到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和國際化的價值，並特

別因應中國內地和區內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，探

討香港高等教育的定位；以及  

(v i i )  與是次檢討要旨相關的事宜。  

4 .  檢討小組草擬報告時諮詢了持份者。逾 30 個團體及

個人向小組提交了書面意見書。小組安排了與界別的主要

持 份 者 面 談 ， 當 中 包 括 院 校 (包 括 公 帑 資 助 和 私 營 ， 提 供

學 位 及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院 校 )校 長 和 質 素 保 證 機 構 的 主 要 人

員。檢討小組亦於 2009 年 9 月及 2010 年 4 月分別舉辦了

兩輪諮詢會，邀請持份者 (包括界別內的教職員和學生 )參
加。  

5 .  教資會於 2010 年 12 月向教育局呈交報告，並同時向

公眾發布。報告提出的建議表列於附件乙。  

未來路向  

6.  在 收 到 報 告 後 ， 我 們 去 信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(包 括 其 自

資 部 門 )、 其 他 公 帑 資 助 院 校 、 自 資 專 上 院 校 ， 以 及 三 個

質 素 保 證 機 構 ， 徵 詢 他 們 對 界 別 發 展 的 意 見 。 我 們 亦 於

2011 年 3 月 1 日及 3 日為本地專上院校的教職員與學生

舉辦了兩場諮詢論壇，大約有 340 人出席論壇。  

7 .  教資會提出的建議會為高等教育界別的發展帶來深遠

的影響。我們會仔細研究報告內的建議，以及專上教育界

持份者的意見。我們計劃今年內就建議的落實作決定，並

會再次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情況。現階段我們繼續

歡 迎 各 界 就 報 告 提 出 意 見 ， 電 郵 地 址 為

her_comments@edb.gov .hk。  

8 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 
教育局  
2011 年 3 月  
 



   

附件甲  
 

成員名單  
 
召集人  
 

 

Sir Colin LUCAS 大英圖書館主席  
(至 2010 年 9 月 1 日 )  
 
前英國牛津大學校長  

 
委員  
 

 

Professor Glyn 
DAVIS, AC 
 

澳洲墨爾本大學校長  

麥培思教授  香港大學副校長  
 

楊永強教授 ,  GBS, JP 
 

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  

袁明教授 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 
 
增選委員  
 

 

高彥鳴教授 ,  BBS, JP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

工程學系兼任教授  
 
當然委員  
 

 

史美倫女士 ,  GBS,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非官

守議員  
 
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非執行

副主席  
 

史端仁先生 ,  JP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 
 
秘書  
 

 

馬周佩芬女士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副秘書長 (1) 
 



 

   

附件乙  
 

教資會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》報告  

建議一覽表  
 
1 .  在 制 訂 策 略 和 作 出 規 劃 時 ， 政 府 應 把 整 個 專 上 教 育 界

的各個環節 (包括私立及公帑資助院校 )，視為一個單一

而互相緊扣的體系。  
 
2 .  政 府 應 成 立 一 個 監 察 機 構 ， 負 責 監 察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內

的非公帑資助環節。  
 
3 .  整 個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中 各 院 校 的 角 色 應 有 明 確 的 區 別 ，

以確保課程類別的多元性。  
 
4 .  必 須 更 明 確 界 定 副 學 士 的 性 質 及 其 在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各

類資歷中所佔的位置。  
 
5 .  應 令 學 生 在 整 個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和 體 系 內 各 環 節 之 間 的

升 學 途 徑 ， 包 括 在 不 同 時 間 重 返 體 系 升 學 的 途 徑 ， 更

為清晰。  
 
6 .  應 為 整 個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設 立 透 明 而 可 靠 的 學 分 累 積 及

轉移制度。  
 
7 .  政 府 應 取 消 或 大 為 放 寬 根 據 人 力 需 求 分 配 第 一 年 學 士

學位課程學額的規定。  
 
8 .  政 府 當 局 應 全 面 檢 討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各 環 節 日 後 如 何 提

供終身學習機會，以及這些機會應如何分布。  
 
9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應 盡 快 檢 討 ， 按 需 要 制 訂 和 實 施 國 際

化 策 略 。 教 資 會 應 根 據 與 院 校 同 意 的 主 要 表 現 指 標 ，

監 察 每 間 院 校 的 表 現 。 政 府 應 採 取 推 動 國 際 化 的 策

略 ， 包 括 與 大 學 的 合 作 。 政 府 與 院 校 雙 方 都 應 作 出 長

期和持續的承擔，貫徹實行這些策略。  
 
10 .  政 府 與 大 學 及 教 資 會 應 成 立 論 壇 ， 以 便 各 方 合 作 制 訂

和 推 行 有 效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， 以 及 推 廣 良 好 做 法 ， 有 效

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國際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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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政 府 應 增 設 一 項 經 常 性 撥 款 予 教 資 會 ， 用 以 支 持 教 資

會 資 助 院 校 推 行 國 際 化 措 施 ； 撥 款 應 透 過 教 務 發 展 計

劃程序分配予各院校。  
 
12 .  大 學 應 制 訂 適 當 的 推 廣 策 略 ， 以 招 收 國 際 學 生 。 政 府

應 通 過 海 外 官 方 辦 事 處 ， 積 極 支 持 大 學 這 方 面 的 工

作。  
 
13 .  政 府 應 盡 快 與 院 校 攜 手 合 作 ， 為 本 地 及 非 本 地 生 提 供

更多宿位。  
 
14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須 提 供 更 多 配 套 資 源 和 機 會 ， 幫 助 非

本地學生更好地融入本地學生群體。  
 
15 .  院 校 應 大 幅 增 加 為 本 地 學 生 提 供 的 海 外 學 習 機 會 和 種

類 。 院 校 應 獲 撥 款 作 此 用 途 ， 這 些 活 動 應 可 計 算 學

分。  
 
16 .  院 校 須 加 倍 努 力 ， 確 保 學 生 的 兩 文 （ 中 文 及 英 文 ） 和

三語（廣東話、普通話及英文）能力。  
 
17 .  教資會資助院校應積極維持其教學人員的國際化。  
 
18 .  高 等 教 育 界 應 與 非 本 地 院 校 發 展 多 個 共 同 出 資 和 聘 任

人 員 的 國 際 中 心 ， 以 發 展 匯 合 亞 洲 及 西 方 觀 點 的 高 質

素研究及研究生課程。  
19 .  院 校 應 制 定 明 確 的 策 略 ， 以 便 與 內 地 (特 別 是 珠 江 三 角

洲 )建立不同形式的關係。  
 
20 .  政 府 應 主 動 與 內 地 有 關 部 門 磋 商 ， 以 期 放 寬 對 本 港 與

內 地 院 校 的 教 學 和 研 究 合 作 的 規 管 要 求 ， 尤 以 研 究 經

費的可攜性問題為重要。  
 
21 .  教 資 會 應 善 用 各 種 工 具 ， 在 體 系 層 面 和 撥 款 機 制 層

面 ， 評 估 並 獎 勵 卓 越 的 教 學 表 現 ； 並 應 制 定 覆 蓋 整 個

界 別 的 調 查 和 有 關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的 評 估 機 制 ， 並 公 布

有關結果。  
 
22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在 評 核 教 學 人 員 的 表 現 時 ， 應 同 樣 重

視 教 學 與 研 究 的 才 能 。 各 大 學 應 共 同 考 慮 設 立 專 業 社

羣，推動整個界別在教與學方面的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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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應 盡 量 採 用 是 次 檢 討 提 出 的 方 法 ， 為

教 學 人 員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， 以 及 加 強 教 學 與 研 究 的

聯繫，藉此提升教與學質素。院校應在 2015 年或之前

匯報進展。  
 
24 .  政 府 應 進 一 步 發 展 其 研 發 政 策 ， 以 確 保 該 政 策 能 更 有

效 配 合 政 府 銳 意 發 展 的 四 項 支 柱 產 業 及 六 項 新 優 勢 產

業。  
 
25 .  應逐步增加以角逐方式分配的研究撥款及資源。  
 
26 .  教資會應定期檢討應否容許私立大學角逐研究撥款。  
 
27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應 實 行 角 色 劃 分 ， 以 確 保 公 共 資 源 調

配得宜。  
 
28 .  教 資 會 應 藉 着 撥 款 機 制 ， 評 估 和 加 強 院 校 的 角 色 劃 分

和它們履行角色的表現。  
 
29 .  教 資 會 應 修 訂 撥 款 機 制 ， 改 為 以 經 評 核 的 成 果 和 果 效

質素為依據，減輕現時院校承受的規管負擔。  
 
30 .  撥款機制應體現高質素的教學果效。  

 
 
31 .  教 資 會 在 進 行 下 一 輪 研 究 評 審 工 作 前 ， 應 全 面 檢 討 定

期進行該項工作的實際效用。  
 
32 .  教 資 會 應 採 取 適 當 方 法 ， 評 核 研 究 院 研 究 課 程 畢 業 生

的質素，作為分配研究院研究學額的考慮因素。  
 
33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不 應 運 用 公 帑 補 貼 自 資 教 育 活 動 。 教

資 會 資 助 院 校 與 開 辦 自 資 課 程 的 校 內 部 門 或 附 屬 機 構

(例如社區學院 )之間的財務關係，應該更具透明度。  
 
34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營 辦 的 社 區 學 院 應 在 本 建 議 獲 接 納 後

起計三年內，完全脫離所屬院校。  
 
35 .  應為整個專上教育體系設立一個統一質素保證機構。  
 
36 .  該 統 一 機 構 應 整 合 整 個 體 系 的 質 素 評 核 、 驗 證 和 評 審

的方法和模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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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.  為 整 個 體 系 制 訂 學 分 累 積 及 轉 移 制 度 時 ， 必 須 確 保 不

同級別的課程和不同院校的同級課程可互相銜接。  
 
38 .  應 提 高 質 素 評 核 的 透 明 度 和 公 開 披 露 更 多 資 料 ， 幫 助

市民作出更明智的選擇。  
 
39 .  應 成 立 一 個 由 教 育 局 局 長 領 導 的 統 籌 委 員 會 ， 成 員 包

括專上教育界各監察機構的主席。  
 
40 .  政 府 當 局 應 提 供 合 適 及 充 足 的 人 力 及 財 政 資 源 予 教 育

局，以便該局擔當監察整個專上教育界的新角色。  
 
 


